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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1月23日，高平市地方
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抽查山西
煤炭运销集团野川煤业有限公
司时，发现该矿问题和隐患共
16条，其中：6、15#煤副暗斜
井口全断面喷雾有2个喷嘴不通

。

以上事实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及《煤矿安全
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一百九十条

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人民币壹万
陆仟元（小

写：
1.600000万
）整罚款


